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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54/2020 號 (7.7.2020) 
 
 

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的發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黃大仙區議會介紹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兩個

市區寮屋區的發展計劃。  
 
 
背景  
 
2.  政府在《 2019 年施政報告》公布，會就三個位於市區的寮屋區

（即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以公營房屋為主軸的發展方

案進行可行性研究。有關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的顧問研究已於今年

初開展，涵蓋土地用途詳細建議 (包括房屋、「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

休憩用地和配套基建設施的分布 ) 、推展安排及技術評估等。  
 
 
研究範圍  
 
3.  有關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的研究範圍合共約 2.9 公頃，包括

牛池灣村現時劃作「政府、機構或社區」、「休憩用地」及「住宅        

(乙類 )」地帶及顯示為「道路」共約 2.40 公頃的用地 (見附件一 )，以及     

竹園聯合村現時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用地，佔地約 0.48 公

頃 (見附件二 )。  
 
 
綜合規劃  
 
4.  政府將於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綜合規劃和發展以公營房屋

為主的新社區。假設以較高  (即類近「住宅 (甲類 )地帶」)的發展密度  推

展這兩個項目，我們初步估算這兩個黃大仙區寮屋區共約 3 公頃的土

地可提供約 2 700 個公營房屋單位，但實際單位數目、地積比率及人口

數字等發展參數，須有待可行性研究完成後才可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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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了公營房屋外，政府會提供合適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

施，以滿足未來發展帶來的新增人口及地區需求。我們會根據擬議發

展的規模及當區社區設施配套的供求情況，以及參照《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的指引和相關部門的意見，作出切合社區需要的綜合規劃，

我們亦會盡量透過「一地多用」模式，落實相關設施，務求地盡其用。

有關「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的實際類型、所需樓面面積及具體發

展模式等，會在可行性研究中及經徵詢相關部門意見後確定，並在改

劃前的地區諮詢聽取意見。  

 

 

文物保育  

 

6.  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歷史悠久。為了在發展需要與文物保育

之間取得平衡，政府會在可行性研究中初步評估擬議工程會否影響寮

屋區內具有歷史及考古學價值的地點及建築物；若有影響，我們會進

行所需的文物影響評估及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 (古諮會 )，以制定合適的

文物保育措施及安排。一般而言，在制定發展方案時，我們的大原則

是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量原址保留獲古諮會評級的歷史建築，並透

過整全規劃把其納入未來發展當中。就兩個黃大仙區的寮屋區而言，

牛池灣村內的歷史建築包括於 2011 年獲古諮會評為三級歷史建築的萬

佛堂，古蹟辦初步建議原址保留，而具體建議需待有關評估完成才能

敲定。根據現有資料，竹園聯合村內區並沒有獲評級的歷史建築。  

 

 

收地及補償措施  

 

7.  當政府因應發展項目收回及清理土地時，會根據相關的法例要

求處理受影響土地業權人的法定補償事宜。作為法定補償以外的另一

選擇，舊批地段的土地業權人亦可申領特惠土地補償。舊批農地的特

惠補償率為新界農地的甲級補償率，舊批屋地的特惠補償率則會參考

鄰近屋地價值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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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於寮屋住戶而言，根據現行在 2018 年經優化為受政府發展

清拆行動影響的寮屋住戶補償及安置安排，合資格住戶 1除了可選擇由

香港房屋委員會提供須通過經濟狀況審查的安置選擇外，亦可選擇免

經濟狀況審查的安置安排，讓他們獲安置到由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建造

及管理的專用安置屋邨 2內的出租或資助出售單位。所有在清拆前登記

(俗稱「凍結登記」)中記錄在案的構築物或寮屋住戶，不論其居住年期

及構築物的狀況，均可申領住戶搬遷津貼，以協助他們應付基本的搬

遷費用。合資格的業務經營者則可申領適用的特惠津貼，包括為合資

格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於 2018 年新設的特惠津貼，及寮屋構築物業

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這套劃一且經加強的一般特惠補償及安置安

排，適用於所有政府發展清拆行動，包括擬議的市區寮屋區發展計劃。 

 

9.  受擬議寮屋區發展項目影響的構築物、住戶及業務經營者的詳

情，將於往後進行的凍結登記中確立。  

 

 

下一步工作  

 

10.  我們的目標是在 2021 年完成有關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的研

究，隨後我們會展開地區諮詢和相關大綱圖的改劃程序，並同時進行

基建設施的詳細設計，繼而申請工程撥款並按目前機制展開收地、清

拆和基建工程。按照現時的研究進度，我們預計最快可於 2021／ 22 年

進行凍結登記。如果過程順利，我們爭取有關發展工程在大約 2025 年

左右陸續開展。稍後當疫情緩和下來，我們會安排向相關寮屋區的住

戶和業務經營者等進行講解，介紹有關研究及發展程序，以及政府的

補償及安置安排。  

 

 
                                                      
1 安置安排的資格準則包括：寮屋構築物必須是已登記／持牌構築物、住戶必須經
凍結登記、住戶符合於凍結登記前最少居住年期的規定、不得擁有住宅物業、不

得享有資助房屋福利等。  

 
2 就此，政府已於 2018 年決定把一幅啟德用地撥給房協，該土地部分用作重建真
善美村，餘下的將興建專用安置屋邨，以安置在市區受政府發展計劃或市區重建

局項目影響的合資格住戶。政府亦會繼續探討與房協合作，在市區其他合適的地

點興建專用安置屋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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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意見  

 

11.  請各委員備悉有關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擬議發展的最新   

進展。  

 

 

 

 

 

發展局  

土木工程拓展署  

規劃署  

地政總署  

二零二零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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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2019年施政報告》第19(3)段

2

Choi Hung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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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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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牛池灣村

研究範圍 (公頃) (約) 2.4

改劃

現有土地用途

「政府、機構或社
區」、「休憩用地」
及「住宅(乙類)」及
顯示為「道路」

擬議土地用途
「住宅(甲類) 」、
「政府、機構或社
區」、「休憩用地」

預計公營房屋單位
(個) (約) 2000

最新情況 工程可行性研究
(2020初至 2021中)

綜合規劃
•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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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規劃

地點 竹園聯合村

研究範圍 (公頃) (約) 0.48

改劃

現有土地用途 「政府、機構或社
區」

擬議土地用途 「住宅(甲類) 」

預計公營房屋單位
(個) (約) 720

最新情況 工程可行性研究
(2020初至 2021中)

•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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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規劃

• 除制定發展方案外，可行性研究亦會建議相關的基
建配套設施、進行技術評估及建議推展安排

• 參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指引
• 參照相關部門的意見
• 根據擬議發展的規模
• 根據當區社區設施配套的供求情況
• 盡量透過「一地多用」模式，務求地盡其用

• 除了公營房屋外，政府會提供合適的「政府、機構
或社區」設施，以滿足未來發展帶來的新增人口及
地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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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堂
萬佛堂 (三級歷史建築)

文物保育 (牛池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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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地及補償措施

• 受影響土地業權人及合法佔用人：根據相關的法
例要求處理的法定補償

• 寮屋住戶：合資格住戶除了可選擇由香港房屋委
員會提供須通過經濟狀況審查的安置選擇外，亦
可選擇免經濟狀況審查的安置安排，讓他們獲安
置到專用安置屋邨內的出租或資助出售單位

• 合資格的業務經營者：可申領適用的特惠津貼，
包括為合資格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於2018年
新設的特惠津貼，及寮屋構築物業務經營者的
特惠津貼

• 在「凍結登記」中記錄在案的構築物或寮屋住戶：
搬遷津貼

• 受擬議寮屋區發展項目影響的構築物及住戶等詳情，將
於往後進行的清拆前登記(俗稱「凍結登記」)中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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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工作
疫情緩和下來，我們會安排向相關寮屋區的住
戶和業務經營者等進行講解，介紹有關研究及
發展程序，以及政府的補償及安置安排

可行性研究
2021年完成

改劃程序
凍結登記
詳細設計

開展基建工程
2025年左右*

*實際工程開展時間視乎最終的研究結果，以及隨後的法定和其他既定程序等進程而定

申請工程撥款

收地和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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